附件2
诚信承诺书
本人已经全面了解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要求和老年人能力评估相关制度内容，自愿申请老年人能力评估及使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电子消费券，并作如下承诺：
1.本人知晓评估结果可能会对个人享受补贴情况产生影响，自愿接受评估机构对本人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和心理测试，承诺如实反映日常生活能力状况，绝不弄虚作假。
2.保证所填报信息及陈述信息真实、有效，对本人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
3.自愿配合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与复评。
4.如评估结果为轻度失能或能力完好，评估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
5.自觉遵守养老服务补贴电子消费券使用规定，不参与买卖消费券、套现等行为，不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
6.本人同意因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需要，由民政通平台向相关政府部门同步本人信息。
以上承诺若有违反，自愿放弃项目参与资格，且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或养老服务机构向老年人提供服务时组织老年人本人或代办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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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保证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履行政策规定，按照评估标准开展评估工作，确保评估过程和结果真实可信。不与老人或家属串通、伪造评估过程或评估结果。不事先允诺老年人评估结果以鼓动老年人参与评估。杜绝虚假申请、虚假评估、评估结果不准确等情况。
2.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国家标准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3.活动开展前组织对机构评估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确保能够正确、及时回答老年人有关评估问题的咨询，熟练操作评估人员移动设备及软件，真实客观对老年人能力状况进行评价，按规定出具评估结果。
4.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检查。
5.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不参与提供本项目补贴的养老服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消费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作出如下承诺：
1.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
2.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流程、价格、权利及义务、风险处置、责任划分等内容。
3.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
4.严格遵守电子消费券发放规则，合法合规核销电子消费券，在核销过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票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合法、有效。
5.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相关部门检查。
6.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不参与开展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